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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农［2004］547号


关于印发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

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卫生局：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加大了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困难问题的力度。2000-2004年，共安排国债资金98亿元，加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群众自筹，总投入180多亿元，解决了农村5600多万人口的饮用水困难。

但是，各地反映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指出：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要想办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绝不能让群众再喝高氟水；要增强紧迫感，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解决方案，认真加以落实，使群众能喝上“放心水”。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摸清各地存在的饮用水不安全现状，统一认识，搞好规划，水利部、卫生部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内外对饮用水安全的基本要求，在征求各地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现予印发。

请各地严格按照《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的规定，尽快对本地区农村饮用水安全现状进行调查摸底，为编制农村饮用水安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附件：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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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两个档次，由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四项指标组成。四项指标中只要有一项低于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为饮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为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根据气候特点、地形、水资源条件和生活习惯，将全国分为5个类型区，不同地区的具体水量标准可参照附表确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为安全；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为基本安全。

保证率：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附表：

不同地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量评价指标

                                                                     单位：升/人·天
	分    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安全
	40
	45
	50
	55
	60

	基本安全
	20
	25
	30
	35
	40

	一区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西北部，陕西、山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四川西部。

二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西北部以外地区，河北北部。

三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北部以外地区，陕西关中平原地区，山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外地区，安徽、江苏北部。

四区包括：重庆，贵州，云南南部以外地区，四川西部以外地区，广西西北部，湖北、湖南西部山区，陕西南部。

五区包括：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江苏北部以外地区，广西西北部以外地区，湖北、湖南西部山区以外地区, 云南南部。

 本表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